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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字第11320195061號

修正「文化黑潮之中壯世代藝術家國際展覽補助要點」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並自中

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五月十七日生效。

附修正「文化黑潮之中壯世代藝術家國際展覽補助要點」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

部　　長　李遠

文化黑潮之中壯世代藝術家國際展覽補助要點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修正規定

二、申請資格及限制：

（一）個人：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之參與展出中壯世代藝術家、策展人。

（二）團體：

１、國內經營美術類博物館或專業藝文展覽空間，且經政府機關許可登記或立

案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大專院校等團體或組織，但不包括受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

２、經政府機關許可登記或立案之商號（含工作室），負責人為領有中華民國

國民身分證之參與展出中壯世代藝術家、策展人。

三、補助內容：

（一）推介臺灣中壯世代藝術家之藝術創作至國內外專業展覽空間展出或藝術節參

展相關事宜，國內外展出內容以具關聯性為原則，並應有策展人或策展單位

參與整體規劃。

（二）本要點優先支持私立館所與公立館所或行政法人策略聯盟、跨館際合作。

（三）上述所稱臺灣中壯世代藝術家，係以四十歲至七十歲（含）為原則，且領有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之視覺藝術創作者。

四、補助項目及金額：

（一）補助計畫所需之機票費（含機場稅）、住宿費、交通費（不包含日支費）、

展覽研究費（需繳交研究報告）、展覽製作費、創作材料費、作品運輸費、

保險費、場地租金、策展費、印刷費、行銷費、宣傳費、翻譯費等展覽相關

部分經費項目之經常性支出，但不包括獲補助單位之常態性專職人員薪資、

行政管理費及購置設備等資本門支出。

（二）同一申請者每年至多核定補助一案，每案補助金額上限以新臺幣三千萬元為

原則。但相關補助金額需俟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本部得視實際情況酌

減或停止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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